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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

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

因此KPMG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

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

期使企業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

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

• 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司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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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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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本形成方面，主要有以下修正：

(一) 新增「無票面金額股」制度

過往公司法僅允許「票面金額股」且不得折價發行，不

僅提高股權規劃難度且降低投資意願。新修正公司法則

新增股份有限公司可採「無票面金額股」，使其在決定

發行價格時較具彈性，除有吸引投資人優勢外，亦可避

免因新資金投入而稀釋股權比例困擾。

(二) 新增「特別股」態樣

過往公司法僅於股利分派及限制表決權方得作特別股約

定，為提供公司經營階層於不同發展階段之需求，新修

正公司法新增「非公開發行公司」得設計具有以下權利

義務之「特別股」：複數表決權、對特定事項有否決權

、保障當選一定董事席次之權利、限制或禁止當選董事

監察人、一股轉換多股權利或轉讓限制等。

(三) 放寬「公司債發行總額」之限制

過往公司法規定，公司債的發行總額受限於「全部資產

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然證券相關法規並無如此

限制，且因我國改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而大幅增加無形

資產，並為衡平無形資產比重較大之行業，新修正公司

法則刪除「公司債無形資產」之限制，大幅放寬籌資舉

債上限。

(四) 放寬發行「可轉換公司債與附認股權之公司債」

過往公司法僅開放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私募「可轉換

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公開發行公司則依照證券

交易法規定為之。為了鼓勵新創事業發展、鬆綁籌資限

制，新修正公司法允許「非公開發行公司」亦得私募特

別公司債。

有關公司治理方面，主要有以下修正：

(一) 調整法定「董監人數」要求

過往公司法限制公司必須設置法定董監人數為「三董一

監」，卻造成人頭董事橫行與頻傳糾紛。為解決實務紛

爭，新修正公司法已刪除此限制，回歸企業自治，非公

開發行公司得由公司以章程決定置董事一名或二名，若

非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則仍須設置監察人一名，以保障

股東權益。

(二) 新增董事會「書面表決」機制

過往公司法僅允許公司董事會須以實體集會或視訊會議

方式召開，相較於其他國家多元開會方式略顯不足。新

修正公司法放寬非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就當次議案得以

「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三) 簡化「董監提名」程序

過往公司法要求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時，提名股東須檢附

董監候選人之學、經歷、願任承諾書等相關文件，公司

董事會並得以之作為審查否准之依據，實務上時常衍生

紛擾。新修正公司法規定，提名股東僅需「敘明」被提

名人的姓名、學歷、經歷並遵守相關程序，公司董事會

即有義務列為候選人名單。

(四) 彈性化董事會「召集期限」規定

過往公司法規定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7日前

2018年07月

公司法自民國90年以後，即未有大幅度修正，然而，全球經貿環境迅速變化，創新創業趨勢已然蔚為風潮

。為因應新型態經濟發展模式崛起，政府部門兩年前即針對公司法令進行通盤檢討與修正，歷經產官學各

界的激盪與思辨，立法院終於107年7月6日三讀通過【公司法修正案】。茲摘錄與企業經營相關之修正重

點如下，以利公司法令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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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然而，現今科技發達，自應開放

由公司自主決定，故新修正公司法已調整為「3日前」

，但公司仍可於章程中予以延長，例如維持7日或延長

為10日，皆無不可。

(五) 遵守「洗錢防制」規範

過往公司法並無申報規定，為遵守國際洗錢防制及打擊

資恐規範，新修正公司法規定所有公司應每年或變更後

15日內，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股

東的資料以電子方式申報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平

臺，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查核。

有關鬆綁管制方面，主要有以下修正：

(一) 放寬「員工獎酬工具」發放對象

過往公司法限制員工獎酬工具之發放對象僅限於自家公

司的員工，對於現今集團企業經營多有不便，故新修正

公司法規定，除開放「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外，對於全部員工獎酬工具之發放對象，得

以章程訂明擴及至控制公司或從屬公司的員工。

(二) 鬆綁「盈餘分派次數」

過往公司法除允許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一年分派二次

盈餘外，其他皆為一年一次。然實務上有多次分派盈餘

需求，故新修正公司法放寬公司得於章程訂定每季或每

半年進行盈餘分配，以讓股東充分了解公司營運狀況並

即時享受經營成果。

(三) 新增「表決權拘束或信託契約」機制

過往公司法限制僅在企業併購時與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方得運用表決權拘束與信託契約，然該制度不僅在外國

立法行之有年，且具有鼓勵公司或股東間成立策略聯盟

的正面效果。故新修正公司法開放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東

得以協議或信託之方式共同行使表決權，以達到所需要

之表決權數。

(四) 開放「外文名稱」登記

過往公司法僅允許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中文名稱」登

記，然面臨國際貿易與網路化趨勢，英文名稱早已是大

多數公司發展業務所需。故新修正公司法開放公司得於

章程載明「外文名稱」，主管機關並應公示於登記資訊

查詢系統。

有關保障股東權益方面，主要有以下修正：

(一) 新增「持股過半股東」召集股東會機制

過往公司法僅規定少數股東得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會，

然而若股東持有公司過半數股份，對於公司之經營與股

東會已有關鍵性影響，若仍須循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程

序，並不合理。故新修正公司法增訂持有3個月以上過

半數股權的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會。

(二) 新增股東會「召集事由」列舉項目

過往公司法規定僅「選解任董監、變更章程、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與第185條第1項各款等公司營業政策

重大變更」等事項，方須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且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新修正公司法則新增「減資、申請停止

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等影響股東權益的事項，亦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列舉，

並說明主要內容。

(三) E化「股東提案」與股東會「視訊會議」

過往公司法限制股東提案僅能以書面方式為之，且股東

會議仍以須實體方式召開，相較於現今科技發展仍有所

不足。新修正公司法則允許股東得以「電子方式」來提

案，並開放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以章程訂明採「視訊會議

」召開股東會。

2018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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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本次公司法之修法，雖然鬆綁幅度與官方原先公布

版本有所落差，惟公司法令之改革終究是往前跨越了一

大步。總括而言，新法採取更務實的態度，並逐漸走向

公司大小分流：對於新創公司或一般非公開發行公司，

著重在彈性、鬆綁；對於公開發行公司，則側重於強化

公司治理及股東權益之保障，相信新修正公司法對所有

企業皆能帶來正面且積極的影響。值得提醒的是，新法

實施上路後，許多彈性放寬的規定均須在公司章程中明

訂後方有其適用，因此，企業應檢視公司章程有哪些需

要修改之處，以利適用修法後之彈性規定。

作者：

何嘉容主持律師

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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